
2022/9/9 15:11 光电学院关于2023年本科毕业生推荐免试研究生的工作细则

https://oece.usst.edu.cn/2022/0909/c9007a278018/page.htm 1/4

光电学院关于2023年本科毕业生推荐免试研究生的工作细则

来源：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 发布时间：2022-09-09 访问量：857

首页 学院概况 学科建设 师资队伍 科学研究 人才培养 学生工作 基层党建 国际交流 校友之家 信息公开

工会工作

English

Search...

http://oece.usst.edu.cn/main.htm
https://oece.usst.edu.cn/8990/list.htm
https://oece.usst.edu.cn/8991/list.htm
http://oece.usst.edu.cn/qtjs/list.htm
https://oece.usst.edu.cn/8993/list.htm
https://oece.usst.edu.cn/8994/list.htm
https://oece.usst.edu.cn/xsgz/list.htm
https://oece.usst.edu.cn/jcdj/list.htm
https://oece.usst.edu.cn/8995/list.htm
https://oece.usst.edu.cn/8996/list.htm
https://oece.usst.edu.cn/8997/list.htm
https://oece.usst.edu.cn/ghgz/list.htm
https://oece.usst.edu.cn/main.htm
http://oeceen.usst.edu.cn/


2022/9/9 15:11 光电学院关于2023年本科毕业生推荐免试研究生的工作细则

https://oece.usst.edu.cn/2022/0909/c9007a278018/page.htm 2/4

根据学校《关于做好2023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工作的通知》，经学院研究，制定光电学院推荐

免试研究生（以下简称“推免生”）工作细则如下：

一、基本条件

申请推免生必须满足学校有关规定的推荐条件。学生属于国家普通全日制本科招生计划录取的光电学院2023届毕业生（不

含第二学士学位、专升本学生、委培生、定向生）；爱国守信，品德良好，遵纪守法，在校期间未受任何处分；学习勤奋，成

绩优秀，主修专业前六个学期累计平均绩点在 3.00及以上；成绩排名在专业前50%；英语四级考试成绩达到425分及以上；身

体健康。

二、推荐原则

申请学生根据学生综合情况评定汇总名单（《学生推免综合情况评定汇总办法》见附件1）确定推荐名单。综合考评分由

学业成绩、综合素质评价（思想品德考核、参军入伍服兵役情况、志愿服务、到国际组织实习等）及学术及创新成果（科研成

果、竞赛获奖等方面）三部分组成，各项占综合考评分比例如下。

综合考评分=学业成绩×80%+综合素质评价×10%+学术及创新成果×10%

学院推免生工作推荐审核小组开会，对学生学习能力、创新精神、业务特长、思政素质等全方位考查, 对汇总名单学生投

票决定推荐资格排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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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推免生名额的分配

1. 根据当年学校下达名额总数与当年毕业生情况，按2019级各专业本科生人数比例分配名额，计算方法如下：

各专业推免生名额=总名额×各专业2019级本科生人数占比

注：各专业推免生名额计算结果“下取整”（小数全部舍去）。

2. 剩余名额按各专业推免生名额计算结果的“小数部分”从高到低继续分配。

四、推免工作流程

1、学校发布通知后，学院召开党政联席会，确定学院推免生工作推荐审核小组与学术专家审核小组成员名单。学院推免

生工作推荐审核小组召开会议，研究讨论学院推荐免试研究生的工作细则，提交党政联席会审定，经校教务处批准后，院内公

布。

2、学生本人填写学校《推免申请表》,并且在2022年9月12日0点之前提交至学院指定邮箱。

3、学生工作办公室依据学院《学生推免综合情况评定汇总办法》，提供申请学生综合情况评定汇总表。

4、学院组织学术专家审核小组，对学生科研创新成果、论文、竞赛获奖奖项及内容进行审核鉴定,审核全过程录音录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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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享到：

版权所有©2008 上海理工大学 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

地址：上海市军工路516号 邮编：200093 电话：021-55272982

5、由学院推免生工作推荐审核小组召开推免生工作审定会议，根据申请学生综合情况评定汇总表和优先推荐原则，投票

决定推免名单、递补候选人名单及递补顺序。

6、学院确定推荐及递补人选候选名单经院内公示，上报学校。学校审核并公示后确定学院推荐免试生的最终人选。

五、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如有异议可联系学院办公室(电话：55271871、55270980)。

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

2022年9月9日

光电学院2023届学生推免综合情况评定汇总办法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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